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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 107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6 億 260 萬 2,000

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6.12.27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6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 107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6 億 260 萬 2 千元，以充裕

建設財源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 107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歲入 1,223 億 6,280 萬元、歲出 1,292

億 6,540 萬 2 千元，歲入、歲出差短 69 億 260 萬 2 千元，連同債務還

本 37 億元，合計尚須融資調度財源為 106 億 260 萬 2 千元，全數以發

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 

二、本市 107 年度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6 億 260 萬 2 千元，扣除債務還

本 37 億元，年度淨舉借 69 億 260 萬 2 千元。年度舉債額度（以歲出、

入差短加計強制還本計算）占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8.16％。預

估至 107 年度止本市總預算、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金非自償性部分債

務累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568 億 1,880 萬元，符合「公共債務法」

規定。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9 日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列入本市 107 年度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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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內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二、社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三、財經委員會：修正通過。（保留發言權及附帶決議，詳審查

意見表） 

四、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保留發言權及附帶決議，詳審查

意見表） 

五、農林委員會：照案通過。 

六、交通委員會：修正通過。（保留發言權及附帶決議，詳審查

意見表） 

七、衛生環境委員會：照案通過。（保留發言權及附帶決議，詳

審查意見表） 

八、工務委員會：照案通過。（保留發言權及附帶決議，詳審查

意見表）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 

一、高雄市 107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決議： 

歲入預算刪減 1 億元。 

歲出預算刪減 1 億元。 

審定地方總預算為歲入 1,222 億 6,280 萬元，公債及賒借收入

106 億 260 萬 2,000 元。歲出 1,291 億 6,540 萬 2,000 元。債

務還本 37 億元。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二、高雄市 107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決議： 

營業基金： 

1.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照案通過。 

2.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照案通過。 

作業基金： 

1.高雄市輪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照案通過。 

2.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3.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照案通過。 

4.高雄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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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照案通過。 

6.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附表） 

7.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附表） 

8.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9.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照案通過。 

10.高雄市住宅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11.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照案通過。 

債務基金－高雄市債務基金：照案通過。 

特別收入基金： 

1.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高雄市立中壇國民小學－

校長因公所需費用 44,400 元，其中 4,000 元列入未分配數

額。（詳如附表） 

2.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3.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照案通過。 

4.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照案通過。 

5.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照案通過。 

6.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7.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8.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照案通過。 

9.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10.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照案通過。 

資本計畫基金：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照案通過。 

綜計表：照案通過。 

三、檢附本市 107 年度地方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三讀會審議總

表。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6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說 明： 

一、10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經本府審核彙編計列收支總額各為 1,329

億 6,540 萬 2 千元，其中收入部分為歲入 1,223 億 6,280 萬元，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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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借 106 億 260 萬 2 千元，支出部分為歲出 1,292 億 6,540 萬 2 千

元，債務之償還 37 億元。 

二、107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經本府審核彙編，合共計列收入（基

金來源）3,018 億 2,397 萬元，支出（基金用途）3,009 億 4,259 萬 7

千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8 億 8,137 萬 3 千元。 

三、本案經提 106 年 8 月 29 日本府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附件如下： 

高雄市議會第二屆第六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130 份。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 180 冊。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140 冊。 

 107 年度高雄市各機關單位預算 140 冊（其中市府主管第 1 冊 160

冊）。 

 107 年度高雄市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140 冊。 

辦 法：敬請惠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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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義民段 1183-1、1184-1、1183、1184 地號等 4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73.99、66.47、43.52、6.32（合

計 190.3）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義民段 1183-1、1184-1、1183、1184 地號等 4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73.99、66.47、43.52、6.32（合

計 190.3）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及第 4 款「與私有土地交

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三民區大昌二路 41-1 號，土地都市計畫

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另申購人申請申購三民區義民段 1183-1 及

1184-1 出租土地併同出售同段 1183 及 1184 土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１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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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憲德段 18、18-1 地號等 2 筆空地，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分別為 6.40、10.19（合計 16.5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憲德段 18、18-1 地號等 2 筆空地，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分別為 6.40、10.19（合計 16.5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他人共

有之不動產，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者，得就市有應

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取得原因為捐贈，市有持分為 2100 之 50，係屬讓售市有持分予

共有人案件，土地都市計畫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１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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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564-2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564-2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前鎮區鎮昌七巷 29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

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１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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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一小段 1052-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79.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一小段 1052-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79.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前鎮區鎮興路 156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

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１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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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左西段 124-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3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左西段 124-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3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左營區海功路 37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區

為第五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１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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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7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7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苓雅區福安路 462 巷 23 號，土地都市計

畫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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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98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98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苓雅區河北路 85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區

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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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18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18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苓雅區凱旋二路 125 號，土地都市計畫

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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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案。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岡山區仁壽路 39-1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

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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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8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4.9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8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4.9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彌陀區美和街 16 巷 2 號，土地都市計畫

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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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林園區林園段 1481-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林園區林園段 1481-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林園區文化街 10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區

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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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34-2、835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分別為 53.25、24.65（合計 77.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34-2、835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分別為 53.25、24.65（合計 77.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15 號，土地都市計

畫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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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龍肚段 51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82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龍肚段 51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82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及第 5 款「出售後剩餘

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美濃區龍山街 48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區

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本案原承租讓售面積為 586 平方公尺，剩

餘空地 235 平方公尺併同讓售予承租人。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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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茄定區白雲段 104-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90.5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茄定區白雲段 104-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90.5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茄定區白沙路 289 巷 23 弄 38 號，土地

都市計畫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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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29.7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7-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29.7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茄定區福德路 101 號，土地都市計畫分

區為乙種工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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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1111-14、1111-15、1111-16 地號等 3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6、53、42（合計 121）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45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1111-14、1111-15、1111-16 地號等 3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6、53、42（合計 121）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予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鳳山區林森路 131 號、131 號附 1，土地

都市計畫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1 日第 335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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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35、35-1、35-2、35-3、35-4、35-5 地號

等 6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79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35、35-1、35-2、35-3、35-4、35-5 地號

等 6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79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位於本市五福一路與凱

旋二路口，現況為空地。 

三、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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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720、720-1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合計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720、720-1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合計為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分為第四種住宅區、第五種商業區，位於

本市福德三路 353 巷旁，現況為空地。 

三、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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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03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76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03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76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無

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

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位於本市中正一路與中正

一路 121 巷口，現況為空地。 

三、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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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15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1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15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1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於本市河南路 7 巷旁 

，現況為空地。 

三、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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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衛武段 627-2、628-9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合計為 2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衛武段 627-2、628-9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合計為 2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分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於本市建軍路 81

巷與文山路 76 巷口，現況為空地。 

三、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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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168、212 及 212-3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合計為 663.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168、212 及 212-3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合計為 663.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於三民區三民街旁，

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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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都段二小段 7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都段二小段 7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6.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位於三民區中華橫路旁，

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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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義民段 490-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270.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6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義民段 490-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270.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於三民區覺民路、光

武路路口，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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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3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8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5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3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8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於前鎮區瑞南街 1 巷

7 號旁，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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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左西段 22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12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2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左西段 22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12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實踐路旁，現況為空

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61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62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63

第 2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新華段 19 地號國、市、私共有土地，市有持分

1250 分之 551，持分面積為 31.0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2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新華段 19 地號國、市、私共有土地，市有持分

1250 分之 551，持分面積為 31.0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文萊路 38 號旁，現況

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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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楠梓區楠梓段一小段 254、26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合計為 1,29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楠梓區楠梓段一小段 254、26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合計為 1,29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旗楠路、楠梓路口，

現況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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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楠梓區高昌段 6 地號國、市共有土地，市有持分 10,000

分之 5,782，持分面積為 641.7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

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0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楠梓區高昌段 6 地號國、市共有土地，市有持分 10,000

分之 5,782，持分面積為 641.7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

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藍昌路 349 巷 62 號 

旁，現況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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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鳳青段 278 地號等 6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

計為 2,073.1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鳳青段 278 地號等 6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

計為 2,073.1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臨文龍東路、文藝

街，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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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575-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575-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位於岡山路 476 號後面，現況

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88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89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90

第 3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林園區中汕段 2362-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3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林園區中汕段 2362-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34.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位於林園區路力行路、中正路

路口，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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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內厝段 37-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8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 

二、陳議員美雅、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5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內厝段 37-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8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

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臨鳳林三路 439 巷，現

況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2 日第 3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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